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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27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5 月 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签署<表

决权委托协议>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签

署<战略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《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，你

公司股东陈秀玉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文团与宁波铭泽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铭泽投资”）签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将其合计持有

的公司 42,039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87%）对应的股东权利委托

给铭泽投资行使；铭泽投资为北京尚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尚融资本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陈秀玉、陈文团与尚融资本、铭泽投

资签署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以解决公司的债务困境；尚融资本、铭泽

投资及其关联公司计划未来 6个月内，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

司股票不低于总股本的 1%。  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核查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截至目前，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已连续 16 个交易日低于面值，

存在重大退市风险；本次表决权委托的期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可因

表决权委托当事人随时协议解除或公司未能在 5 个月内被法院裁定

进入重整程序而解除。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如实说明： 

（1）本次同时披露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、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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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等信息，是否属于滥用表决权委托、恶意拉抬股价

以规避面值退市。 

（2）请结合《证券法》第七十五条、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七十四

条的相关规定说明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中的委托期限、解除条件等条

款是否合法合规，并充分提示本次表决权委托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。 

（3）陈秀玉及陈文团的表决权委托为无偿、不可撤销，请说明

表决权委托无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存在其他未披

露的对价或利益安排；表决权委托为不可撤销是否与表决权委托期限

及终止条件条款相矛盾。 

（4）陈秀玉及陈文团表决权委托的详细原因和目的，铭泽投资

接受表决权委托前是否已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，是否符合商业逻辑。 

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包含尚融资本、铭泽投资向天广中茂提供流

动性支持，协助天广中茂剥离园林资产、保留和拓展现有消防主业、

稳定食用菌产业等合作内容；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作为框架性协议，不

作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投资承诺；尚融资本、铭泽投资应在《战略合作

协议》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 1 亿元的诚意金。请尚融资本

及铭泽投资说明： 

（1）上述合作内容是否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不可撤销承诺，该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是否属于对第三人履行的合同；在该《战略合作协议》

不作为投资承诺的前提下，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。请律师进行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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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公司 2019 年预计亏损 21.58 亿元至 30.47 亿元，持续经营

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；公司存在“16 天广 01”债务违约、多个银行

账户被冻结、大股东违规担保等事项。请结合自身财务状况、主要资

产以及人才储备等情况，说明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协助公司解决上述

事项，并落实合作内容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安排及时间表，并充分提

示存在不确定性风险。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是否具备支付上述诚意金的履约能力，该诚意

金的资金来源，是否存在融资计划或安排，如是，请说明融资的具体

金额、期限、借款利率、担保等信息，并说明截至本关注函回函日诚

意金的支付进度。请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铭泽投资通过表决权委托获得公司 16.87%股份的表决权，尚

融资本、铭泽投资及其关联公司拟增持公司不低于 1%的股份，请你

公司核实并披露： 

（1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，请详

细披露自筹资金的占比，自筹资金是否有明确的筹资对象、金额、计

划，以及是否存在增持计划无法完成的风险。 

（2）铭泽投资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通过股份增持等安排获得公

司实际控制权的目的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计划和安排。 

（3）铭泽投资是否与其他股东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本次增持是

否构成承诺。 

（4）铭泽投资及其关联方前期与公司、董监高以及相关股东的

接触联系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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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你公司结合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和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签订

后的股权分布状况、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席位构成及后续改选安排、高

级管理人员的选任计划，说明本次尚融资本及铭泽投资能否获得足够

的支持实现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战略合作的目的，并分析你公司控制权

争夺的风险及拟采取的措施。 

5、陈秀玉及陈文团目前合计持有公司 42,039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6.87%），其中 92.77%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。请你公司结合陈

秀玉及陈文团在股份锁定和减持方面所作出的承诺、股票质押等事项，

自查并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存在法律障碍。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请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说明表决权委

托后，陈秀玉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文团与铭泽投资是否属于“投资者之

间存在合伙、合作、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”的情形，是否应当认

定为一致行动人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7、请补充披露内幕知情人及其关联方在公告日前三个月内的股

票交易情况，并自查是否存在内幕交易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5 月 6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福建证监局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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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们：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

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

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